	107年臺北市政府優秀工友遴薦表

	姓　　　名
	
	遴薦機關
	
	最近2吋

彩色照片

(請盡量以電子檔列印)

	身分證字號
	 
	
	
	

	出生日期
	    年 　月　 日
	服務機關
	
	

	聯絡方式
	(公)：

(傳真)：

(手機)：

e-mail：
	
	
	

	
	
	職稱
	
	

	工作

職掌
	
	任公職年資

（計算至106年12月底止）
	自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起

至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止

連續任職計　　年　　月

	最 近
3年
成績考核
	104年
	
	最 近
 3年
獎懲情形
	104年
	
	最近3年內

是否曾受
刑事處分
	□是

□否

	
	105年
	
	
	105年
	
	
	

	
	106年
	
	
	106年
	
	政風主管 核   章
	

	適用

條款
	臺北市政府優秀工友表揚要點

第3點第  款
	  最近5年內

  是否曾當選為優秀工友
	□是
□否

	
	機關名稱
	遴    薦    說    明
	首長簽名或蓋章
	日　　　期

	服務機關
	
	
	
	

	遴薦機關
	
	
	
	

	服務機關

承辦人姓名、電話
	
	遴薦機關

承辦人姓

名、電話
	

	說明
	表內各欄務請詳填，並注意下列事項：

一、「遴薦機關」欄係指本府各一級機關或區公所，「服務機關」欄係指被推薦者服務機關。

二、遴薦人選如曾當選本府優秀工友者，請註明當選年度。

三、「最近1年內考績（成）」一欄請務必填列，如係另考者應予註明；又當年考績（成）係初核者，請予以註明，嗣後如有變動，請主動聯絡更正；又當年度無考績、獎懲者請填註「無」。
四、符合本府優秀工友遴選資格之適用條款，請依相關規定確實填註。

五、服務機關及遴薦機關之遴薦說明，宜避免模稜兩可之詞，並應請機關首長簽名或加蓋職名章。


